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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仅供光华荣昌集团内部及各分公司使用，未经集团公司领导书面批准，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将本文件泄露给外部公司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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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兼任
	

	运营系统
	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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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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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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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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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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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了明确了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职责和程序等要求，特制订此制度。

2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人身伤亡事故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非伤亡事故。

3 引用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4 职责

（1） 集团办公室是生产安全事故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对轻伤事故、一般非伤亡事故调查、处理；负责及时、如实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事故。

（2） 事故涉及的相关部门参与事故调查并监督事故处理的落实情况。

（3） 集团办公室负责工伤和工伤保险待遇的申报以及事故伤亡者的善后处理工作。

5 管理程序

（1）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原则

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部门、个人或所属项目集团办公室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事故调查处理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原则，及时、准确地查清事故经过、事故原因和事故损失，查明事故性质，认定事故责任，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追究事故责任者的责任。

（2） 事故报告

1）
事故报告程序

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安全管理人员汇报，一日内以事故快报形式书面报告。

安全管理人员接到报告后立即向主要负责人汇报。

发生重伤及死亡事故应在立即（1小时内）向区应急局报告。
2）
事故报告内容


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
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
事故的简要经过。

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
已采取的措施。

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3）
对承包商在工程现场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按上述程序要求执行。

4）
事故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续报。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交通事故、火灾事故自发生之日起7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

（3） 事故应急

事故部门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相应的事故应急预案，或者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4） 事故现场保护

事故发生后，安全员应立即对事故现场和损坏的设备设施进行照相、录像、绘制草图和收集资料等工作。事故部门应派专人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未经调查和记录的事故现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任意变动、破坏事故现场或毁灭有关证据。因抢救人员、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通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事故现场物件的，应当经主管部门负责人和主管领导同意，并做出标志、绘出现场简图、做出书面记录，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

（5） 事故调查

1）
发生死亡事故、重伤事故，由各相关部门配合政府部门进行调查。

2）
发生轻伤事故、一般非伤亡事故由各对口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组织调查。

3）
事故调查组应当遵循精简、效能的原则。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由负责调查的部门牵头派人组成事故调查组。

4）
事故调查组成员有权向事故发生单位及有关部门、人员了解事故有关情况和索取有关资料。事故单位及有关部门、人员应予以积极配合，不得拒绝。

5）
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具有事故调查所需要的知识和专长，并与所调查的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事故调查组组长由安全生产委员会指定，主持事故调查组的全面工作。

6）
事故调查组履行下列职责：


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

认定事故的性质和责任；

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
总结事故教训，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

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7）
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但最长不超过10个工作日。

8）
事故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
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
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
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
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

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
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6） 事故处理

1）
凡属公司内部调查处理的轻伤事故、一般非伤亡事故，安全生产委员会自接到事故调查报告5个工作日内做出事故处理决定。

2）
事故处理必须按照事故原因分析不清楚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和员工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没有制订出防范措施不放过和事故责任者没有受到处理不放过的“四不放过”原则进行处理。

3）
事故发生部门应当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防止事故再次发生。事故处理的情况由安全生产委员会向各部门通报。

（7） 事故档案为永久性保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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